
 

 

招   標 

承投提供 2022/2023 年度(小幼部)中午託管及興趣班服務 

 

現誠邀 貴機構就本校小學部承辦「中午託管及興趣班服務」，請參考隨附的「投標服務內容及

申請手續」。倘 貴機構不擬接納部份服務項目，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於信封內封密送交本校。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 2022/2023 年度(小學部) 中午託管及興趣班服務」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或交回氹仔米尼奧街 93 號培華中學林鳳琼主任收 

 

 投標書須於 2022 年 6 月 23 日中午十二前送達上述地址。倘因颱風或不可抗力的原因，本校

於原定截標日期時間停止辦公，則交標的截止日期及時間順 延至緊接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而

原定的開標日期和時間亦因此順延至緊接截標的首個工作日的相同時間進行。 

 

 

 

 

 

 

 

 

 

 

                                                           培華中學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承投提供 2022/2023 年度(小幼部)中午託管及興趣班服務 

投標服務細則 

一. 投標服務細則: 

1. 目標:  

為本校學生提共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展其多元智能，建立自信及學習不同的技能，作課後的延

伸學習，發掘個人興趣及專長，並加以發展揮及栽培。 

 

2. 中午託管服務細則 

2.1 為本校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午膳管理及餐後合適的活動。 

2.2 以學校每一個教學班為單位進行服務。 

2.3 服務由本年 9 月至翌年 7 月，全學年分三學期進行，即 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7 月。 

2.4 由本校提供課室、禮堂等場地，服務時間為中午 12:10-1:35，需視乎學校假期而作調整。 

2.5 本校學生會以自費方式參與中午託管服務。 

2.6 服務費用計算應包括導師費、材料費、講義費及印刷等切開支，並清楚列明午膳管理費用和 

餐後活動費用。 

2.7 中午託管費用可由學校代機構收取。 

 

3. 興趣班服務細則 

3.1 為本校幼低級至小三級的學生提供合適的活動。 

3.2 每班以小組形式進行。 

3.3 服務由本年 10 月至翌年 6 月，全學年分兩期進行，即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 

3.4 由本校提供課室、禮堂等場地，課外活動興趣班課程，逢周末進行，每期 12 堂，堂數亦需 

視乎學校假期而作調整。 

3.5 本校學生會以自費方式參與興趣班課程。 

3.6 課程的收費計算應包括導師費、材料費、講義費及印刷等切開支。 

3.7 課程費用可由學校代興趣班服務公司收取。 

 

4. 服務要求: 

4.1 機構需提供具澳門工作資格的合適專業導師到校服務，各課程的導師需持有專業資格及有關

證書。 

4.2 機構委派的導師必須通過刑事紀錄查核。 

4.3 機構需提供一位負責人管班及協調事務，包括導師的出勤、學生的出席等。如非事出突然， 

機構不可隨便替換導師，但本校有權保留替換導師的權利。 

4.4 機構需負責草擬、編製通告及印製各項課程的詳細內容及報名表。 

4.5 機構需負責導師、工作人員薪資等福利及保險的相關責任。 

4.6 為確保服務質素、機構需定期與校方會議檢討課程。 

4.7 機構須定期向學校及家長匯報學生的情況，以保證服務的質素。 

4.8 若有導師休假或病假，服務機構需安排其他導師替代。 

4.9 詳情將於招標成功後再行與學校商議。 

4.10 如提供服務期間因機構、機構之導師或工作人員故意或疏忽行為，而引起的訴訟或損失，概 

由機構及/或機構之導師或工作人員承擔；倘本校因該等行為造成損失或開支，機構將對本

校 

作出彌償。 



 

5. 撰寫服務計劃指引 

5.1 機構簡介、宗旨及目標 

5.2 機構提供課外活動興趣班服務範疇及相關的經驗 

5.3 導師資歷 

5.4 師生最高或最少的比例 

5.5 各班收費 

5.6 有助比較及參考的資料 

5.7 興趣班課程報價資料： 

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內 

容簡介 

對象 人數 節數 每節 

時間 

收費 導師 

資歷 

         

 

6. 是次承投 2022/2023 年度中午託管及興趣班服務有效期由學校開學日至學年結束日止，為期一

年，實際情況視乎學校假期而作調整。但若任何一方擬終止服務，需於不少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對方，此服務即告終止。 

7. 中標機構倘未能履行服務承諾或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其服務，而無需作出任何賠償。 

 

二．投標者資格 

1. 具有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登記之商業牌照，具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和履行合同能力，以

及健全的財務會計管理制度、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設備和專業技術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業信譽和同類服務記錄，以及沒有任何違法和財務不良記錄。 

3. 在投標截止日前沒有任何經濟糾紛和訴訟或潛在的經濟糾紛和訴訟。 

4. 具有較強的項目管理及組織實施能力，能滿足本校規定要求，具有良好的履約記錄，能夠提供

良好及快速的服務。 

 


